
三井住友附加额外费用保险条款 

兹经投保人与保险人双方同意，鉴于投保人已支付了附加的保险费，除本保险合同项下各项可获

赔偿金额外，保险人还负责赔偿因承保风险导致保险标的损失，被保险人因此所产生的额外费用损失。 

本附加条款项下每次事故的赔偿金额以以下两项金额之较低者为准：（1）保单列明的金额；（2）以

本保险合同项下最终可获赔偿的索赔额的保单约定比例。 

保险人负责赔偿本保险合同项下最终可获赔偿的索赔金额以及本附加条款项下的额外费用两项索赔额，

无论此两项索赔额的总金额是否超过保险标的的保险金额。 

本条款系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主险条款的特别附加险条款。本条款与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主险条款的任何

条文有抵触时，以本条款为准；本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 

 


